采购需求

说明：
1.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本招标文件所称中小企业必须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的规定。
（2）服务项目中伴随货物的，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和《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的规定，采购需求中的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内标注“★”的（详见本章附件1），投标人的投标货物必须使用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投标人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所投标产品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加盖投标人电子公章），否则投标文件作无效处理。如本项目包含的货物属于品目清单内非标注“★”的产品时，应优先采购，具体详见“第四章 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
（3）根据《关于调整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2023年1号）规定，本项目采购需求中的服务伴随的产品如果包括《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的网络安全专用产品，供应商在投标文件中应主动列明供货范围中属于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的投标产品，并在投标文件（商务及技术文件）中提供由中国网信网（ http://www.cac.gov.cn/index.htm）最新发布的《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截图证明材料，不在《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安全认证和安全检测结果》中或不在有效期内或未提供有效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专用产品销售许可证》的，投标无效。如属于《网络关键设备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目录》中“二、网络安全专用产品”内“产品类别”中的所描述的产品，但不属于所列“产品描述”情形的，应提供相应的说明及证明材料。
（4）本国产品标准的货物具体是指《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中的货物类产品，但不包括其中的房屋和构筑物，文物和陈列品，图书和档案，特种动植物，农林牧渔业产品，矿与矿物，电力、城市燃气、蒸汽和热水、水，食品、饮料和烟草原料，无形资产。
2.  “实质性要求”是指招标文件中已经指明不满足则投标无效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
3. 不需要投标人对采购需求响应为具体数值的，此采购需求的数值后将以◆号标注。
4. 如投标人投标产品存在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或者专利成果行为的，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 本项目采购标的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名称（行业名称及划分见本章附件2）：保险业。

	服务需求一览表

	标段
	/分标
	

	项号
	采购标的

	数量单位
	▲服务参数
	分项预算金额（万元）

	1
	南宁市公安局医疗附加险
	1项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本次参保人数：每年约8000人，以实际人数为准。
一、重大疾病保障
（一）重大疾病，保额18万元。
罹患重大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赔付18万元，保障病种包括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年修订版）》中列明的重大疾病。
（二）轻度疾病，保额3万元。
罹患轻度疾病，无论一种或多种，赔付3万元，保障病种包括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制定的《重大疾病保险的疾病定义使用规范（2020年修订版）》中列明的轻度疾病。
二、医疗附加保障
（一）意外或疾病医疗，保额20万元。
因疾病或者遭受意外伤害,在指定医疗服务提供单位就医或者配药所支出的、医疗费用，在超出医保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100%赔付。
（二）疾病住院医疗，保额2万元。
因疾病在指定医疗服务提供单位住院治疗，所支出的医疗费用，100%赔付。
三、身故家属抚慰金
（一）疾病身故，赔付10万元。
（二）意外身故，赔付20万元。
四、意外伤残
因意外导致伤残，经劳动能力鉴定，根据伤残等级，最高赔付20万元。
五、安心住院津贴
300元/天，一年累计最高赔付180天。
六、保险生效时间
指定保险期间2026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30日（第一年）。
七、理赔时效
赔付金额在1万元以下案件，5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赔付金额在1万元（含）至5万元（含）的案件，10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赔付金额在5万元以上的案件，15个工作日内支付赔款。
	详见采购公告

	▲商务条款

	合同签订日期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25日内。

	服务期限
	服务期三年。首次签订一年期合同，合同期满后，在年度预算能保障的前提下，结合服务履约评价结果与实际需求，可续签下一年度合同。续签实行一年一签，最多续签两次，累计服务期限不超过三年，续签期间服务内容、服务标准等原则上保持不变。

	服务地点
	广西南宁市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十个工作日内，由采购人按本次采购中标单价乘以第一年实际投保人数，一次性付清中标人第一年保险费用。第二、第三年保费按以上条件支付。采购人付款前，中标人应向采购人开具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增值税发票（电子发票或者采购人要求的其他方式）。如中标人未开具发票或开具的发票无法通过发票认证，采购人有权暂缓付款并不承担逾期付款责任，待中标人重新开具符合要求的发票并经采购人确认后，采购人再行支付相应款项。

	服务承诺
	投标人需在投标文件承诺（投标文件中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1、投保时除采购人提供的被保险人名单及数量外，采购人在保险期间内要求增加被保险人的，只要是在册干警，无论是否在已提供的被保险人名单内，均可理赔。
2、本项目保险期限为三年，中标人须承诺保险期限必须追溯到最近一个保单到期日，具体以中标后的服务合同为准。

	报价要求
	1.投标人的报价应符合国家对本项目相关保险的有关规定。
2.合同履约期间，中标单价不可变动，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有新政策的，按新政策执行。
3.本项目实行以固定保费招标保险服务的办法。每人每年的保费额度为固定金额：500元/人，投标人的每人保费额度必须统一按以上保费额度报价，否则投标无效。每年实际保费=采购人每年提供的实际投保人数×500元。

	验收标准
	1.采购人对中标人提交的服务依据招标采购合同及国家有关标准（如有）进行验收。
2.验收工作由采购人组织。
3.验收不通过的，根据采购人意见进行整改，直到验收通过为止，期间产生相关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4.其他未尽事宜应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履约验收管理办法》（桂财采〔2015〕22号）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规定执行。
5.验收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其他要求
	投标人如有，可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技术支持，如相关服务系统、互联网服务平台等。

	其他要求和说明

	进口产品说明
	服务类项目无要求

	核心产品
	服务类项目无要求

	本国产品
	服务类项目不涉及货物，不适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要求

	价格分说明
	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本次项目价格不列为评审因素。

	其他要求
	投标人可根据评分标准在投标文件提供服务方案、服务技术支持、理赔措施、理赔赔付时限、理赔争议解决方案、风险综合评级、企业偿付能力、承保业绩、理赔经验证明。





